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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概况

1.任务来源

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技术导则》（GB/T 34345-2017）率先构建

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，自标准发

布以来，针对铝行业、铜冶炼行业、火电行业、钢铁行业等重点行业

已指导制定《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》（GB/T 33567-2017）、

《循环经济评价 铝行业》（GB/T 33858-2017）、《循环经济评价 铜

冶炼行业》（GB/T 39180-2020）、《循环经济评价 火电行业》（GB/T

39200-2020）、《循环经济评价 钢铁行业》（GB/T 39202-2020）、

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》（GB/T 42681-2023）

等国家标准，支撑《循环发展引领行动》等政策文件实施，取得了较

好的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。

ISO/TC 323循环经济技术委员会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，该技术

委员会负责制定循环经济领域的框架、指南、支撑工具和要求标准，

发布的标准将为实施循环经济活动的任何机构或组织提供支撑，以提

升循环经济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，秘书处设在法国标准化协会

(AFNOR)。ISO/TC 323发布 ISO 59004《循环经济—术语、原则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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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指南》、ISO 59010《循环经济—商业模式和价值网络转型指南》、

ISO 59014《环境管理和循环经济 二次材料回收的可持续性和可追溯

性 原则、要求和指导》、ISO 59020《循环经济—循环性的测量和评

价》等国际标准 5项，在研国际标准 4项，在研技术报告 1项。

全球循环商业协议（GCP）1.0版是一个自愿的、基于科学的框

架，旨在帮助企业衡量、管理和传达其循环绩效。该计划由WBCSD

与 One Planet Network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）联合开发，汇集

了 150多位专家和 80多个组织的意见，提供标准化的指标和实用指

导，用于减少废弃物、减少排放和提升价值链各类资源效率。由领先

企业试点的 GCP实现可信且可比的报告，支持企业识别循环热点，

增强问责制，增强韧性。该协议在 COP30上宣布，标志着全球循环

实践协调的重要一步。

为了科学评价循环经济发展进展和成效，建立一套衔接国际、科

学合理、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非常必要，基于此，提请

了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技术导则》（GB/T 34345-2017）修订建议。

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碳达峰碳中和国家

标准专项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，国家标准《循环经济绩

效评价技术导则》（修订）的项目编号为：20243794-T-424，主管部

门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，提出和归口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。

2.编制过程

标准起草从 2024年 12月开始，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前期预研究及调研分析



4

在标准起草过程中重点收集分析了国内外企业相关循环经济法

律、法规、标准。

第二阶段：成立起草小组

修订任务下达后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标准修订工作，

2025 年 3 月，公开征集标准起草专家，结合反馈情况筛选起草组成

员，起草组由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科研院所、高校、企业等单位

的相关专家组成。

第三阶段：标准起草阶段

2025年 5 月，组织起草组进行内部讨论，对标准修订草稿进行

了讨论。

2024年-2025年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多次赴广东、重庆、江苏、

浙江、上海、安徽等多个省市的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单位、新能

源废弃物循环利用企业、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企业等进行调研，调研企

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情况及指标使用情况，并根据企业在评价方面的

需求对标准框架和内容进行修改完善。

2025年 6-11月，起草组内部讨论，协作完善标准草案，讨论指

标设置细节。

2026年 1月 30日，起草组召开专家研讨会，来自中国循环经济

协会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、

天津理工大学、中国欧盟商会等单位的 7位专家，对循环经济评价指

标体系和方法进行指导，起草组修改讨论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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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

本标准主要执笔起草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，负责责申报材料、

标准文本、编制说明等的撰写，与标准研讨、征求意见的组织和处理

等。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有：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、格林美股

份有限公司、清华大学、艾杰旭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、江西省质量

和标准化研究院等，参与了标准内容研讨、指标验证、编制说明修改

等工作。

高东峰、张蕊、李雪冰、赵磊等主要负责标准申报材料的撰写，

标准技术内容和编制说明的撰写，以及征求意见的处理等，其它单位

参与人员（朱建春、许开华、徐明、邢玮玲、毛涛、魏琼、罗文臣、

周学礼、欧阳庆璇、齐剑川等），分别根据自身组织特点和技术工艺

情况，参与了评价框架、评价指标、评价方法等标准内容的研讨，对

标准的技术内容都有较为重要的贡献。在标准后续征求意见等研制过

程中，将根据技术内容完善修改参与度和贡献进行增加、补充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

1.编制原则

（1）促进资源高效利用；

（2）与国际接轨，指标及其对应的分析方法要积极参照采用国

际标准；

（4） 标准要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和可操作性；

（4） 要结合国情和关注系统特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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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；

（6）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。

2.编制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次审议稿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3. 标准编制的背景

3.1 政策背景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

策文件。

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提出，完善绿色发展

标准化保障，不断完善资源循环利用、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标准。

国务院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提出，实施循环经济助力

降碳行动，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，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，健全

资源循环利用体系。

2021年 7 月 1 日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循环

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〔2021〕969号），提出完善循环

经济标准体系，健全绿色设计、清洁生产、再制造、再生原料、绿色

包装、利废建材等标准规范，深化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。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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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到 2025 年，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 年提高约 20%，单位 GDP

能源消耗、用水量比 2020 年分别降低 13.5%、16%左右，农作物秸

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6%以上，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%。

2023年 2月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，提

出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资源效率对标提升行动；优化资源循环利

用技术标准，实现资源绿色、高效再利用。

2024年 2 月 6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

环利用体系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7号），要求遵循减量化、再

利用、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，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，以废弃

物精细管理、有效回收、高效利用为路径，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，发

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加快构建覆盖全面、运转

高效、规范有序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，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低碳

根基，助力全面建设美丽中国。

2025年 12月 27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，

按照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的原则，坚持系统推进和重点攻坚，加

快补齐短板弱项，紧盯重点领域、重点地区、重点问题，深入开展专

项整治，严格实施闭环管理，构建源头减量、过程管控、末端利用和

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，优先治理与群众生活、

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体废物，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，坚决遏

制固体废物增长势头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发布了 2017 年版循环经济发

展评价指标体系，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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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国家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

2025 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。建议加强部门协作，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统计体系，

修订完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，加强资源消耗、综合利用和废

弃物产生等统计管理，建立数据共享机制，定期向社会公开。

3.2 国内外相关评价框架

在国内外循环经济标准方面，起草组广泛收集了相关标准文献，

并对标准进行相应比对分析。依据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技术导则》

（GB/T 34345-2017），针对铝行业、铜冶炼行业、火电行业、钢铁

行业等重点行业已制定《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》（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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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567-2017）、 《循环经济评价 铝行业》（GB/T 33858-2017）、

《循环经济评价 铜冶炼行业》（GB/T 39180-2020）、《循环经济评

价 火电行业》（GB/T 39200-2020）、《循环经济评价 钢铁行业》

（GB/T 39202-2020）、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》

（GB/T 42681-2023）等国家标准。例如《循环经济评价 铜冶炼行业》

（GB/T 39180-2020）标准规定了铜冶炼行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基

本要求、评价指标要求、循环经济指数计算方法和评价等级，适用于

火法冶炼铜生产企业（不包含以废旧铜为主要原料的再生铜冶炼企业

以及采用湿法冶炼的企业）的循环经济水平评价。

ISO 59020为组织提供了测量和评估定义的经济系统的指导，以

确定其在特定时间的循环绩效。借助强制性和可选的循环性指标，通

过收集和计算数据来进行测量和评估。ISO 59020提供了一个框架，

指导所有类型和规模的组织内的用户完成测量和评估过程，包括系统

边界设置和指标选择，以及以一致和可重复的方式处理和解释数据，

以产生有意义和可验证的结果。该框架适用于经济系统的多个层面，

从区域、组织间和组织到产品层面。为了衡量和评估组织为实现循环

目标和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社会、环境和经济影响。ISO 59020

指标选择考虑了应用的广泛性和可行性，ISO 59020的指标框架如表

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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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ISO 59020的指标框架

一级指

标
大分类

二级分

类
二级指标

资源输

入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2.2 输入（X）的再利用部分平均含量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2.3 输入（X）的再生材料平均含量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2.4 输入（X）的可生物再生平均含量

附加指

标
/

资源输

出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3.2 产品或材料相对于行业平均值的平均寿命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3.3 流出（X）的实际产品和零部件再利用百分比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3.4 流出（X）的实际提取再生材料百分比

核心指

标

必选指

标
A.3.5 生物循环中流出的实际再循环比例

附加指

标
B.3.2 可再使用比例

附加指

标
B.3.3 可再生利用率

能源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4.2 可再生能源占比

附加指

标

B.4.2 从剩余的、不可再⽣的和不可回收的废弃物中

回收的能源百分比

附加指

标
B.4.3 能源强度

水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5.2 循环水源取水百分比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5.3 按质量要求排放的水的百分比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5.4（现场或内部）水再利用或再循环比率

附加指

标
B.5.2提取营养物质比例

附加指

标
B.5.3用水强度

经济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6.2 材料生产率（MP）

核心指

标

可选指

标
A.6.3 资源强度指数（脱钩指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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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指

标
B.6.2 循环经济收入占比

附加指

标
B.6.3 净增加值

附加指

标
B.6.4 单位质量资源产出价值

附加指

标
B.6.5 资源⽣产率

附加指

标
B.6.6 真实进度指标

GCP 1.0的指标框架如图 1。

图 1 GCP的指标框架

Global Circularity Protocol for Business：Landscape

analysis:Corporate performance &accountability, and policy &

regulations对比了各评价框架的指标选择，可见资源流入、资源流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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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、能源、经济影响等指标有广泛共识，行动和资源、目标设置在部

分框架中使用，如图 2。

图 2 各主流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对照

2017版标准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率两大类指

标构成。资源产出率指标包括能源产出率、水资源产出率、原材料产

出率等，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包括水的重复利用率、典型可利用废气

的回收利用率、典型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等指标。

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（GB/T 36132—2025）国家标准主要有三

个变化。一是明确新定义新内涵，提出“新五化”，即能源低碳化、

资源高效化、生产洁净化、产品绿色化和用地集约化。二是重构指标

体系，确立“新五化”的一级指标框架，下设可延伸扩展的二、三级

指标，并强化以定量指标为主，突出节能降碳、资源高效利用，权重

合计占比高达 60%。三是优化评价方法，引入基于“基准值”和“引

领值”的量化评分体系，企业将实际数据与“基准值”和“引领值”

进行对比得出分数，通过评分反映自身绿色化发展水平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绿色工厂推荐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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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规定的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的指标体系如下表。

本次标准修订对接国际先进做法，结合 ISO/TC323 与相关工具

（例如 GCP）的衔接进展。同时，考虑指标的适用性和可行性，优

先考虑已经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使用的成熟指标。

4.标准主要条款及编制依据

该标准共包括八部分内容：

4.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、评价框架、设定系

统边界、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、评价结果报告的要求。本文件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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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各种类型企业或组织开展循环经济绩效评价，其他级别系统（园区、

城市、区域层面）的循环经济绩效评价可参照执行。

4.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引用了 GB/T xxxx 循环经济 术语。

4.3 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给出了循环经济、资源、价值、资源产出率等术语。

4.4基本原则。

原则 1:循环经济原则，应考虑系统思维、原生资源消耗减量化、

资源高效利用、废弃物资源化、资源可追溯性、生态系统韧性等循环

经济原则。

原则 2：系统边界确定原则，应明确所关注系统的边界，涉及到

其他价值链和价值网络的，应明确不同系统之间的相关联系；应涵盖

所关注系统的所有资源流动和价值影响。

原则 3：评价原则，参与评价的系统应符合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

准要求。使用的评价方法、指标和数据来源应适应实施评价活动。评

价使用的数据应具备完整性和可追溯性。所有的资源投入和产出（如

果适用）均应量化。评价结果应具有可比性。

5评价框架。

本部分给出了包含概述、设定系统边界、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、

评价结果报告的评价框架。

5.1 概述

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框架由几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组成，可以根据

需要重复进行。该框架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 设定系统边界；

—— 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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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指标计算、评价；

—— 评价结果报告。

5.2 设定系统边界

设定系统边界阶段包括以下活动：

—— 明确关注的系统层级（例如产品、组织、跨组织）；

—— 明确关注的系统与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；

—— 明确应涉及哪些利益相关方，以及如何获取所需信息。

5.3 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

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包括以下活动，根据需要可以进行迭代优

化：

—— 选取循环经济指标；

—— 识别需要测量的信息；

—— 明确数据质量要求；

—— 进行数据收集。

5.4 评价结果报告

对循环经济指标测量结果进行计算、汇总和分析，应形成所关注

系统的循环经济价值和影响的全面评估。

应规范编制评价报告，并以适宜方式进行信息交流。

6-8部分分别针对设定系统边界、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、评价

结果报告提出要求。

6 设定系统边界

6.3.1 资源流入

资源流入可以是可再生资源，也可以是不可再生资源。资源流入

包括：

—— 再使用产品或零部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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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再生材料（二次资源）；

—— 可再生资源；

—— 原生且不可再生资源。

这四部分相加是 100%的资源流入，为相关指标计算提供指引。

6.3.2 资源流出

关注的系统未能回收的资源流出可能属于可回收，但离开目标系

统时，视为非循环资源流出。资源流出包括：

—— 资源流出再使用部分；

—— 资源流出转化为回收资源部分；

—— 资源流出生物循环部分；

—— 非循环资源流出。

这四部分相加是 100%的资源流出，为相关指标计算提供指引。

7 循环性测量和数据收集

一级指标优先选择在国际上有共识、广泛使用的资源流入指标、

资源流出指标、能源循环性指标、水资源循环性指标、经济循环性指

标，此外为体现循环降碳效益，增设循环降碳指标。

二级指标设置上，参考 ISO59020思路，设置核心指标（必选指

标、可选指标）和附加指标。核心指标是用于测量和评估循环性的最

小范围定量指标，核心指标分为必选指标、可选指标，因不适用原因

未使用核心循环经济指标的，需在评价报告中说明，未使用的必选核

心指标分值取零。附加指标是为核心指标提供额外循环经济信息的补

充指标。在指标选取部分给出了部分系统层级的指标选择示例。

循环经济评价指标设置考虑，见下表：

一级指

标

序

号

二级指标 指标类

型

单

位

指标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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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流

入

1. 资源流入的平均再使

用比例

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2. 平均再生材料比例 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3. 平均原生可再生生物

质材料比例

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4. 关键原生材料比例 附加指

标

% GCP 1.0

资源流

出

5. 产品/材料的平均使用

寿命与行业平均水平

比值

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% ISO 59020

6. 资源流出中实际再使

用比例

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7. 资源流出中实际转化

为再生材料比例

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8. 实际生物循环比例 核心指

标-必

选

% ISO 59020

9. 产品设计可再生利用

率

附加指

标

%  ISO 59020

 GCP 1.0

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国家标准

能源循

环性

10.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%  ISO 59020

 绿色工厂国家标准

 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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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能源产出率 附加指

标

%  未直接使用 ISO 59020 能源强

度指标

 2017 版标准指标

 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

水资源

循环性

12. 循环水源取水比例 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% ISO 59020

13. 现场水循环利用率 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%  ISO 59020

 绿色工厂国家标准

 2017 版标准指标

14. 水资源产出率 附加指

标

 未直接使用 ISO 59020 用水强

度指标，使用2017版标准指标；

 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

经济循

环性

15. 线性资源生产率 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ISO 59020

16. 资源强度指数 核心指

标-可

选

ISO 59020

17. 循环经济相关收入占

比

附加指

标

ISO 59020 附录 B

循环降

碳

18. 温室气体减排比例 附加指

标

大类指标参考 GCP，二级指标修改自

项目减排量国家标准

与 2017版标准相比，大幅压缩了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，因为工

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存在与关注的系统自身的边界不清晰的问

题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、中水回用率纳入到水资源循环性指标中。

指标选择时，尽量考虑国内有统计、评价基础的指标，对选择的

指标进行优化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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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2017版标准相比，对评价方法进行了简化，保留更大的灵活

性，使用评价结果时，可以独立使用各大类指标结果，也可以进行各

大类指标综合评估。

三、标准涉及专利情况

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。

四、本标准技术经济分析

本标准的修订，将与循环经济管理、环境管理等标准相互配合，

有力推动我国循环经济产业的减量化、资源化、高值化发展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

不涉及。

六、与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与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关系：该法明确要求 ，国务院标准化

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

部门制定和完善节能、节水、节材和废物再利用、资源化等标准，而

该标准正是属于循环经济基础通用类标准，是落实法律条款的需要。

与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的关系：《质量强国

建设纲要》提出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资源效率对标提升行动，该

标准提供资源效率对标的指标和计算方法。

与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》的

关系：《意见》提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，加快构建覆盖全面、

运转高效、规范有序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，该标准提出资源利用效

率的相关指标和测度方法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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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提出健全循环经济统计体

系和评价制度，本文件可以提供参考。

铝行业、铜冶炼行业、火电行业、钢铁行业等重点行业都涉及循

环利用活动，都可以参考该标准细化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年

版）》界定的产业包括资源循环利用产业，相关细分产业的绩效评价

都适用该标准，例如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 年版）》

的解释说明中园区循环化改造方向直接引用了《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

价规范》（GB/T 33567）等标准。

符合相关排放标准、安全、质量、能耗等强制性标准。

七、国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。（只适用于强制性

标准）

不适用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。

无。

九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、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

及其 理由；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。

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。

十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

过 渡办法等内容）。

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审核批准后，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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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发布之日 3个月实施，以便相关监督部门、技术机构提前做好准备。

十一、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：根据国家经济、技术政策需

要和 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，提出标

准的实施日 期的建议。（仅适用于强制性标准）

不适用。

十二、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。

代替 GB/T 34345-2017 《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技术导则》。

十三、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如系列标准

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，参考文献目录等。

无。

标准编制组

2026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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